西安市鄠邑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征求意见采纳情况汇总

	序号
	部门/单位名称
	修改意见
	修改情况说明

	
	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武装部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委宣传部
	无意见
	

	
	西安市鄂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西安市鄂邑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初稿)》的修改建议：《西安市鄂邑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初稿)》中，第三页2.1.3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将区发改委负责的督促建设企业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不批准不包含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负责突发地质灾害后基础设施和灾后重建项目立项审核职能，修改为区行政审批局。

抢险救灾成品粮油供应修改为：粮食应急供应
	已于P3页2.1.3中修改为：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区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负责粮食应急供应。



	
	西安市鄠邑区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投资合作和工业信息化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民政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财政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交通运输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水务局
	我局认为2.1.3条款中的水务局职责不妥，我局建议改为：
区水务局：负责水情监测预警，指导水利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查，为地质灾害引发的次生洪涝灾害处置以及水利工程设施抢险提供技术支撑，并组织灾后水利设施恢复重建工作。
	已于P6页2.1.3中修改为：

区水务局：负责水情监测预警，指导水利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查，为地质灾害引发的次生洪涝灾害处置以及水利工程设施抢险提供技术支撑，并组织灾后水利设施恢复重建工作。

	
	西安市鄠邑区农业农村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卫生健康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应急管理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气象局
	无意见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鄠邑分局
	无意见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
	一、《西安市鄂邑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初稿)》第4-5

页，原文：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鄂邑分局：组织开展或指导突发地质灾害灾险情应急调查工作；组织. -.参与灾情会商和评估。资源规划鄂邑分局职责为组织开展突发地质灾害灾险情应急调查，提供技术支撑。

建议：删除“组织协调地质灾害应急处理工作”，改为：组织开展或指导突发地质灾害灾险情应急调查工作；组织地质灾害成因分析及灾险情责任认定工作。负责重大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搬迁区、灾后重建工程等永久和临时性占地的审批、上报工作。负责指导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评价和治理工作；指导灾区政府做好灾后恢复重建的供地工作；做好因灾造成土地资源和矿山资源的损失评估；组织编制和实施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与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参与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技术支撑工作；参与全区减灾救灾工作政策、规划的制定。

二、《西安市鄂邑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初稿)》第10页（4)调查监测组，原文：由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牵头，区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配备地质灾害应急防治专家组。

建议改为：由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牵头，区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区投资合作和工业信息化局、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局鄂邑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务局、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区应急管理局、区气象局、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执法局等单位组成，配备地质灾害应急防治专家组。

三、《西安市鄂邑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初稿》第13页（1)蓝色预警，原文：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鄂邑分局做好突发地质灾害的准备工作与应急救援技术支撑的准备工作。

建议改为：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鄂邑分局做好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调查技术支撑的准备工作。

四、《西安市鄂邑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初稿》第14页（3)橙色预警，原文：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做好突发地质灾害险情处置，并及时向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通报、报告相关情况；
建议改为：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鄂邑分局做好突发地质灾害险情处置，并及时报告区政府、通报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
五、《西安市鄂邑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初稿)》第16页4.3先期处置，原文：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负责做好技术支撑和指导协调等工作。

建议改为：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鄂邑分局负责做好技术支撑工作，区应急局负责指导协调等工作。

六、《西安市鄂邑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初稿)》第23页6.1应急队伍保障，原文：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鄂邑分局负责开展应急调查、应急评估、地质灾害趋势预测、气象预报预警技术等的应用研究和开发。

建议改为：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鄂邑分局负责开展应急调查、应急评估、地质灾害趋势预测、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技术等的应用研究和开发。
	一、已于P4页2.1.3中修改为：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组织开展或指导突发地质灾害灾险情应急调查工作；组织地质灾害成因分析及灾险情责任认定工作。负责重大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搬迁区、灾后重建工程等永久和临时性占地的审批、上报工作。负责指导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评价和治理工作，组织协调地质灾害应急处理工作；指导灾区政府做好灾后恢复重建的供地工作；做好因灾造成土地资源和矿山资源的损失评估；组织编制和实施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与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参与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技术支撑工作；参与全区减灾救灾工作政策、规划的制定，参与灾情会商和评估。

二、已于P11页2.3.2（4）中修改为：由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牵头，区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区投资合作和工业信息化局、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鄠邑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务局、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区应急管理局、区气象局、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执法局等单位组成，配备地质灾害应急防治专家组。

三、已于P13页3.3中修改为：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做好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救援技术支撑的准备工作。

四、已于P13页3.3中修改为：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做好突发地质灾害险情处置，并及时报告区政府、通报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

五、已于P17页4.3中修改为：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负责做好技术支撑工作，区应急局负责指导协调等工作。

六、已于P23页6.1中修改为：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负责开展应急调查、应急评估、地质灾害趋势预测、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技术等的应用研究和开发。



	
	西安市公安局鄠邑分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行政审批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审计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医疗保障局
	一、将第7页第7行“区医疗保障局：负责灾后符合救助条件的因灾致贫生活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工作”，修改为：“区医疗保障局：负责灾后受灾群众的医疗保障待遇落实工作”

二、将第11页第2行“主要负责组织医疗救治队伍，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修改为：“主要负责组织医疗救治队伍，赶赴现场抢救伤员；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卫生防疫、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医疗保障待遇落实工作”。

三、将第11页第8行“主要负责应急资金保障、物资设备保障.相关保障工作”，修改为：“主要负责应急资金保障、物资设备保障、交通运输保障、通讯保障、人员保障、医疗保障等应急处置的相关保障工作”
	一、已于P7页2.1.3中修改为：区医疗保障局：负责灾后受灾群众的医疗保障待遇落实工作。

二、已于P11页2.3.2（5）中修改为：主要负责组织医疗救治队伍，赶赴现场抢放伤员；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卫生防疫、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医疗保障待遇落实工作

三、已于P11页2.3.2（6）中修改为：主要负责应急资金保障、物资设备保障、交通运输保障、通讯保障、人员保障、医疗保障等应急处置的相关保障工作。



	
	西安市鄠邑区消防救援大队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执法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电信局
	无意见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市鄠邑区供电分公司
	无意见
	

	
	西汉分公司鄠邑管理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森林旅游景区管理局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甘亭街办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余下街办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五竹街办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玉蝉街办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祖庵街办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蒋村街办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渭丰街办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甘河街办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涝店街办
	无意见
	

	
	西安市鄠邑区石井街办
	无意见
	


